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乡市新投产业并购投资基金壹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乡产业基

金壹号”）持有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57,562,394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19.01%，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石旭刚持有上市公司55,000,174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8.16%，并将其所持上市公司32,976,62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89%）对应

的表决权委托给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新乡产业基金壹号实际可支配上市公司合计90,539,020 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29.90%）对应的表决权，新乡市新投产业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新乡产业基金”）可实际控制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新乡市人民政府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由收购方济南君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济南君川”）、济南君川执

行事务合伙人北京九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岱科技”）分别受让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乡产业基金

壹号55.00%有限合伙财产份额、0.0077%普通合伙财产份额，取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控制

权；同时，九岱科技一致行动人济南萌睿思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济南萌睿思”）协议

受让石旭刚、新乡产业基金壹号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5.00%股份。其中，石旭刚转让上市公司9,054,950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9%，新乡产业基金壹号转让上市公司6,085,35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1%。此外，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石旭刚与新乡产业基金壹号协商一致并签署协议，解除双方此前约定的

将部分表决权委托至新乡产业基金壹号的安排，由石旭刚承诺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23,921,676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7.90%）对应的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持有上市公司51,477,042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17.00%，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付英波能够通过九岱科技和济南君川控制新乡产业基金壹号，

并通过新乡产业基金壹号控制上市公司，同时收购方一致行动人济南萌睿思持有上市公司15,140,302 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00%。权益变动完成后，收购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上市公司22.00%股份，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由新乡市人民政府变更为付英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相

关方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等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乡产业基金）》《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石旭刚）》等文件。

二、控制权拟变更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6年1月8日，石旭刚、新乡产业基金壹号与济南萌睿思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对《股

份转让协议》的部分条款进行调整并进行补充约定。《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1：石旭刚

甲方2：新乡产业基金壹号（与甲方1合称“甲方”）

乙方：济南萌睿思

（二）对《股份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的调整

各方一致同意，《股份转让协议》第3.2(3)条款整体调整为：

“(3) 尾款的支付：乙方应当于标的股份均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6个月内且不晚于2026年6月15日向石旭

刚、新乡产业基金壹号的账户分别支付各自对应剩余10%股份转让价款（金额分别为11,318,687元、7,606,690

元）”。

（三）补充约定

各方一致同意，如发生如下情形之一（以下简称“补偿事项”），则石旭刚、新乡产业基金壹号应当

分别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1,318,687元、人民币7,606,690元（以下合称“补偿款项”）：

(1)截至2026年5月31日，上市公司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或其他风险警示；

(2)依据上市公司年审审计师出具的关于营业收入扣除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或类似文件，2025年扣除与

主营业务无关、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金额低于人民币1.5亿元。

甲方承诺，如发生补偿事项，甲方应当于乙方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且不早

于甲方依据《股份转让协议》第3.2(3)条款收到尾款之日）向乙方支付补偿款项。

（四）其他

就《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未约定事宜（包括争议解决条款等），均以《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

条款为准；如《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事项与《股份转让协议》不一致的，以《股份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约定为准。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南》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存在有关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济南君川、九岱科技受让新乡产业基金壹号

相关财产份额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济南萌睿思协议受让上市公司股份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份协议转

让相关规定履行合规性确认等程序，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前述事项能

否最终完成实施，以及完成时间、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